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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方道德哲学中有两种传统的自由观念，即行动自由与意志自由。行动自由的观念太弱

了，不足以支持道德自由和道德责任; 而意志自由的观念太强了，不考虑道德自由和道德责任所需

要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超越两者的道德自由观念，它就是“人的自由”。
“人的自由”观念由两个原则构成: 一个是自主原则，它体现了道德自由的理想，要求人们成为自

己的主人; 另外一个是选择原则，它体现了道德自由的本质特征，要求人们在行动时能有选择。
［关键词］ 道德自由; 西方道德哲学; 人的自由; 行动自由; 意志自由; 自主原则; 选择原则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 16JJD720008) ; 国家 2011 计划司法文明

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 2017－12－27 ［DOI］ 10．15939 / j．jujsse．2018．06．zx1
［作者简介］ 姚大志，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哲学博士。 ( 长春

130012)

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对自己的行为是负有道德责任的? 这是当代道德哲学关心的一个重要问

题。绝大多数人都有这样一种直觉，即道德责任以道德自由为前提。如果一个人是自由的，那么

他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如果一个人是不自由的，那么他就不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

直觉显然是正确的。
在道德责任与道德自由问题上，当代道德理论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观点，即相容论、自由论

和强决定论。虽然这些道德理论在这些问题上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它们都承认道德责任以道德

自由为前提。对于相容论和自由论，人是自由的，从而他们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虽

然强决定论主张人不是自由的，但是它也认为人不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也就是说，

即使对于强决定论，道德责任仍然以道德自由为前提，尽管它对两者都加以否认。如果当代道德

理论都认为道德责任以道德自由为前提，那么产生这样一个问题: 什么是道德自由?

在西方道德哲学中，主要有两种道德自由的观念，即“行动自由”与“意志自由”。鉴于这

两种道德自由观念都存在重大缺陷，我们试图提出第三种自由观念——— “人的自由”。这种 “人

的自由”由两个原则构成，它们是自主原则和选择原则。

一、行动自由与意志自由

自近代以来，西方有两种主要的自由观念，一种是以霍布斯为代表的行动自由观念，另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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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康德为代表的意志自由观念。前者关注的焦点是行动自由，它认为自由的本质特征是没有障

碍，而且它用必然的因果关系来解释人的行动，尽管它主张自由与必然是相容的。后者关注的焦

点是意志自由，虽然它主张人的意志是绝对自由的，不受因果必然性的支配，但是它在自由中强

调的东西与其说是自由行事，不如说按照法则行事。
对于行动自由观念，自由的基本含义是没有障碍。一个人是自由的，这意味着他能够做自己

想做的任何事情。当然，一个人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他会面临主体能力和客观条件的限

制。然而，自由的障碍不是指这些限制，而是指来自外界的强制、威胁、操纵或干涉等，这些东

西会阻碍一个人的行动。没有这样的外界阻碍，一个人就是自由的，也就是说，他能够做自己想

做的事情。
按照这种行动自由观念，虽然一个行动是自由的，但它归根结底是由先前的因果事件决定

的。也就是说，从事件的因果关系锁链来看，这个自由的行动是必然的。这种观点为道德自由与

道德责任带来了双重麻烦。首先，我们说一个行动是必然的，这意味着它一定会发生，而不存在

其他选择的可能性。然而，大多数道德哲学家认为，只有存在其他选择的可能性，人们才拥有道

德自由，而人们只有拥有道德自由，才会对自己的行动负有道德责任。其次，如果一个行动是因

果关系锁链中的一环，那么这会导致道德责任的无穷回溯。因为按照这种因果关系，一个人对自

己的行动是负有责任的，这会要求他对导致其行动的原因也是负有责任的。如果一个人的行动是

由先前的因果锁链决定的，那么这会导致责任的无限回溯，即我们在追问某个行动的责任时，会

继续追问责任的责任……以至无穷。在这种无穷回溯中，行动的道德责任就会出现问题。
除了“行动自由”之外，西方道德哲学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即“意志自由”，而这个传统主

要是通过卢梭和康德传承下来的。如果说在 “行动自由”的传统中自由意味着没有阻碍，那么

在“意志自由”的传统中自由意味着服从法则。对于卢梭，一个人是自由的，这是指他能够自

愿服从由人民制定的法律; 对于康德，一个人是自由的，这是指他能够服从实践理性所赞同的道

德法则。
卢梭主张，人们在自然状态中享有自然的自由，但是通过社会契约建立起国家之后，人们所

享有的“自然的自由”就变成了“社会的自由”。与自然的自由之无拘无束相比，社会的自由需

要服从法律的约束。因此卢梭认为，“只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

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1］30。自由需要服从法律，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表达。卢梭把人民

的意志称为“公意”，但是公意既不是所有个人意志的代表，也不是所有个人意志的总和。对于

卢梭，所谓自由是指个人应该服从自己制定的法律，这实质上意味着个人必须服从公意。如果任

何个人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不服从公意，那么全体人民就要迫使他服从。按照卢梭的说法，迫使

个人服从法律，这也就是“要迫使他自由”。因为在公民社会里，一个人要使自己的个人利益服

从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在卢梭的自由观念中，有两样东西容易引起人们的质疑: 他的公意是神秘

的，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它是什么; 他的自由观念中包含有强迫的含义，即迫使个人服从多数人的

决定。
一般而言，康德的实践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承袭卢梭的，在政治哲学方面更是如此。就此我

们可以说，康德的自由观念与卢梭的自由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虽然我们可以把两者所说的自由都

视为“意志自由”，但是与卢梭相比，康德的自由观念有三点明显不同。第一，康德认为，人是

自由的，这意味着他在行动时应该服从道德法则。虽然两者在自由中都要求服从法则，但是康德

所说的法则是道德的，而卢梭所说的是法律的。康德的道德法则是实践理性建立的，即 “应该

把行为准则通过你的意志变为普遍的自然规律”［2］40。卢梭的法律则是通过人民的意志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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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法律规则的内容体现的是 “公意”。第二，在康德的自由理论中，理性拥有最高的权威。虽然

意志是自由行动的直接动因，但是 “理性在实践法则中直接决定意志”［3］24，因为归根结底理性

为意志立法。然而在卢梭的自由理论中，意志拥有最高的权威。不是理性决定意志，而是人民的

意志决定个人的理性。第三，康德明确提出，自由概念有消极与积极之分，消极的自由意味着没

有外部原因的限制，而积极的自由意味着服从道德法则。在这个问题上，康德认为每个人都持有

双重的身份，他既是法律的服从者，也是法律的制定者。因为每个人都是立法者，所以在他对法

则的服从中，一方面，他是自愿服从法则的，另一方面，他服从的是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法则，因

此，康德把这种对法律的服从称为 “自律”。在这种意义上，康德的积极自由就是自律。
行动自由要求人在行动时不受限制，没有外部的障碍，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按照这种自

由观，假如我想走出房间到外面参加一个集会，却被锁在房间里面，那么我就是不自由的。但

是，如果我收到一个不得参加这个集会的警告，但没有被锁在房间里，那么我仍然是自由的。而

我们一般认为，无论是对行动的直接限制，还是提出某些威胁，它们都是对自由的侵犯。在这种

意义上，行动自由的要求太低了。
与行动自由的观念不同，意志自由的观念关注的东西不是行动，而是意志。意志是否是自由

的，不在于外界是否存在限制，而在于意志本身。尽管外部世界存在着对意志的限制，但意志在

本质上是不受外部限制的。起码在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意志只服从自己的法则，而不服

从外界的强制。按照这种自由观，如果我收到了不得参加某个集会的严厉警告，我仍然是自由

的，因为在这个威胁面前，最终是否参加集会，决定权仍然操之在我，即我可以无视威胁去赴

会。即使我被锁在房间里，我的意志仍然是自由的，虽然我不能亲临现场，但我可以心向往之。
在这种意义上，意志自由的要求太高了。

让我们总结一下。行动自由的观念太弱了，不足以支持道德自由和道德责任，而意志自由的

观念太强了，不考虑道德自由和道德责任所需要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超

越“行动自由”与“意志自由”的自由观念，即“人的自由”。

二、自主原则

“人的自由”是相对于“行动自由”和 “意志自由”而言的。名称的差别反映了关注点的

差别，“人的自由”在自由问题上关注的东西既不是行动，也不是意志，而是人本身。另外，这

三种自由观念对自由的理解也不同。与行动自由不同，“人的自由”观念不仅要求不得给行动者

设置外部的障碍，也不得对行动者进行威胁和操纵。威胁和操纵是对自由的明显侵犯，因此

“人的自由”比行动自由的要求更高。与意志自由不同，“人的自由”观念不仅要求有选择的自

由，而且也要求有选择的能力，要求行动者能够进行有意义的选择。如果一个人的行动和思想都

屈从于维持生存，只要选错一步就会死掉，这个人就没有自由。仅仅有善与恶之间的选择是不够

的，还必须拥有善与善之间的选择。也就是说，“人的自由”需要行动者拥有相关的能力以及适

当的选项。在这种意义上，“人的自由”比不考虑条件的意志自由的要求更低。
按照我们的上述分析，无论是“行动自由”还是“意志自由”，都无法承担起支撑道德自由

和道德责任的任务。如果这样，那么我们下面需要论证的是，“人的自由”能够承担起这样的任

务。道德自由是道德责任的前提。如果这样，那么道德自由应该拥有两个特征。第一，人是自由

的，这意味着他是自己行为的起源，他做什么事情的最终原因在于他本身。第二，人是自由的，

这意味着他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他本来也可以选择做其他的事情。在 “人的自由”观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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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特征被称为“自主原则”，第二个特征被称为 “选择原则”。“自主原则”体现了道德自

由的理想，即如果一个人是自由的，那么他就是自己的主人。“选择原则”体现了道德自由的本

质，即除了行动者所做的事情之外，他应该还有其他的选择。我们在本节讨论自主原则，在下节

讨论选择原则。
Autonomy 这个词在哲学中有两个基本含义，一个是康德在其道德形而上学中所强调的，即

对道德法则的服从，因此，它在康德哲学中一直被译为 “自律”。这个词的另外一个基本含义是

自己决定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应该把它译为 “自主”。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词

在不同的自由观念中所具有的不同含义: 在康德的 “意志自由”中，Autonomy 意味着道德主体

应该服从法则; 而在我们所说的 “人的自由”中，它则意味着道德主体的自我决定。我们把这

种自我决定看作自由的一个原则。
自主意味着人是自己的主人，其思想和行为发源于本身，并且是由自己决定的。人的行动最

初可能由欲望驱动，但是，有时候人有许多欲望，而在特定的时刻和地点只能实现其中的一种，

有时候人的欲望是有害的，实现这样的欲望与他本身的利益相冲突。因此，人会对自己的欲望进

行反思。在反思中，人基于自己掌握的信息和所具有的信念，或者在众多欲望中选择一个加以实

现，或者认识到自己的原初欲望是有害的，它根本就不值得实现。在这样的反思中，人们追求更

有价值的目标，制定更美好的人生计划，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并且在这样的追求过程中改变自

己，丰富自己，进而创造出新的自己。人生是一个制定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持续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的某些重要节点，人是否能够做出自主的决定，是否能够决定自己做什么，这意味着他是否是

自由的。
“人的自由”与行动自由和意志自由的区别，不仅体现在自由概念本身，而且也体现在自由

的敌人上面。对于霍布斯式的行动自由观念来说，自由的敌人就是强制和限制。强制显然是自由

的敌人。强迫一个人做某件他不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劫匪拿着刀子强迫人们交出钱来，这就剥夺

了人们的自由; 同样，禁止一个人做他想做的事情，这就侵犯了他的自由。限制更为复杂一些，

有些限制属于自由的敌人，有些则不是。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某个共同体之中，而为了人们之间

的和睦相处和相安无事，每个人都需要服从某些规范。这些规范或者是道德准则，或者是法律规

则，或者是风俗习惯，而所有人都受到这些东西的约束。这些规范必然对人们的行为构成了限

制，但是这样的限制本身并没有侵犯人们的自由。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卢梭和康德都强调，自由

与服从法律规则或道德规则是一致的。但是，除了这些必要的规范之外，任何其他形式的限制强

加在人们身上，都违背了自由的要求，都是对自由的干涉。
与行动自由观念不同，“人的自由”观念之敌人与其说是限制和强制，不如说是灌输、操纵

和支配。毫无疑问，限制和强制是自由的敌人，它们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直接干涉，粗暴地

侵犯了他们的自由。但是，对于道德自由，特别是就自主原则本身来说，它的敌人具有另外一种

性质: 它们不是使人们无法行动，而是使他们无法自己决定自己，不能做自己的主人。这样的敌

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灌输、操纵和支配。
灌输是用一些偏好或信念取代人们原有的偏好或信念，而在这些偏好或信念被灌输进人们的

头脑之后，它们就会固化，会拒绝接受任何新的偏好或信念。在当代社会里，最典型的灌输就是

洗脑。洗脑者可以是个人、团体或者组织，而当人们被洗脑之后，就失去了独立的判断能力，用

洗脑者的眼睛来观察一切。虽然被洗脑的人看起来与其他人无异，也是一个理性行动者，能够基

于偏好和信念做出理性的决定，但是由于他的偏好和信念是被灌输的，从而归根结底他不是自己

做出决定的。洗脑损害了人们的理性能力和自我决定能力，被洗脑者不是一个自主的人。
·821·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8 年 第 6 期



操纵与灌输是不同的。如果说灌输的东西是偏好或信念，那么操纵的东西则是人的行为; 如

果说灌输的目的是控制人们的心理或心灵，那么操纵的目的则是要求人们的服从。操纵者通常有

一个明确的目的，他通过某种方法使被操纵者按照自己的愿望行事。这样的方法可以是心理的或

者行为科学的，也可以是生物的或者神经生理的。“法兰克福式案例”提供了一个操纵的典型:

操纵者布莱克暗中监视琼斯，以使其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4］21－22就是说，操纵的意图是控制人

们的行为，使他们服从操纵者的指令。尽管被操纵者好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然而这些决定是被

决定的。虽然操纵与灌输的性质和特征是不同的，但是后果却一样，即它们都损害了人的自我决

定能力。
如果说灌输和操纵是隐蔽的控制，那么支配则是明确的干涉。佩蒂特曾经给支配下过这样一

个定义: “当且仅当他们对他人拥有某种控制的权力，特别是建立在专断基础上的干涉权力时，

一个行为主体才能支配他人。”［5］52简言之，支配就是专断的干涉。按照这个定义，支配包含两个

方面。一方面，支配者拥有干涉的能力，并且这是干涉的一种实际能力，而不是一种潜在能力。
通常来讲，这种干涉的能力是由人们之间不同的社会地位造成的，如雇主支配雇员，丈夫支配妻

子，债主支配债务人。也就是说，前者对后者拥有支配的地位。另一方面，支配者的干涉是专断

的。这里的关键是专断。干涉者不仅具有干涉的能力，而且具有进行专断干涉的能力。什么样的

干涉是专断的? 所谓干涉是专断的，这是指支配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干涉他人。
让我们总结一下。对于“人的自由”观念来说，自主是一个原则。一个人在道德上是自由

的，这意味着他是自主的，能够自己管理自己，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能够成为自己的主人。与

行动自由和意志自由相比，自主代表了一种更高的自由理想。对于自主的理想，仅仅没有外部干

涉是不够的，人们还应该自己决定自己，过自己愿意过的生活，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制定自己

的人生计划。

三、选择原则

对于“人的自由”观念，如果说自主原则体现了道德自由的理想，那么选择原则体现了道

德自由的本质。① 我们说某个人的某个行动是自由的，这意味着他在做这件事情时，他也有可能

做其他的事情。他不是必然做这件事情的，也存在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如果他没有其他选择的可

能性，那么他就不是自由的。在当代关于道德自由与道德责任的讨论中，“能有选择”不仅是道

德自由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道德责任的必要条件。只有当一个人在行动中能有选择的时候，他

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比如说，一个人经常吸毒，但是他本来也可以不吸毒，因此，

他要为自己的吸毒负责。如果一个人只能做他所做的事情，而没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那么他就

不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选择是需要条件的。如果一个人是自由的，那么他应该能有选择。但是，他总是在具体的处

境中进行选择，而在这种处境中，他能够选择什么，总是受到具体条件的限制。我们说康德式的

意志自由是有缺陷的，因为对它来说，选择似乎只是纯粹意志的决定，而没有考虑选择所需要的

条件。另外，人们的选择也不是任意的，否则他们的选择就是荒谬的，是难以理解的。人们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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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一种观点认为，“法兰克福式案例”证明，“选择”不是自由的必要条件。关于“法兰克福式案例”能够证明什么，

这是有争议的。我认为，它表明的东西与其说是“琼斯”没有选择，不如说“布莱克”在进行操纵。也就是说，如果“布莱

克”不进行操纵，那么“琼斯”就能有选择; 如果“布莱克”进行操纵，那么“琼斯”的选择就失去了，就像现实社会中发

生的一些事情一样。



择在一般情况下是有理由的，从而是可以解释的。在这种意义上，能有选择与决定论是相容的。
“人的自由”与“意志自由”都主张能有选择，在这种意义上，两者是一脉相承的。虽然

“意志自由”与“人的自由”都主张能有选择，但是两者之间存在重大差别。“意志自由”在选

择中强调的东西是“自律”，即意志自由与服从道德法则是一致的，而“人的自由”在选择中强

调的东西是“自主”，即人们是自己的主人，能够自己决定自己。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康德式的意

志自由观，就会发现在这种 “一字之差”的现象下面，它有一个深层的重大缺陷。这个缺陷就

是它的选择观念: 选择似乎只是纯粹意志的决定，而没有考虑选择所需要的条件。
如果选择需要条件，那么选择者在从事选择时需要什么条件? 斯坦利·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

点是有代表性的。他认为行动者在进行选择时需要以下四个条件: 1) 行动者拥有一系列的力量

和能力以及可以利用的资源; 2) 行动者面对的机会成本，即如果他选择 X，那么他必须放弃 Y;

3) 行动者对 1 和 2 所具有的信念，比如说关于资源的范围与可维持性等等; 4) 行动者相信某

些事情是值得做的、值得赞扬的或应该谴责的，而这些信念形成了偏好、目的和原则的有序系

统，产生出意向和行为决定。斯坦利·本认为，前两个条件属于事物的状态，它们独立于行动者

的信念，因此他把它们称为“客观的选择条件”; 后两个条件是人们的信念，他把它们称为 “主

观的选择条件”。［6］152－153

斯坦利·本把选择所需要的条件分为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 1 和 2 是客观的，3 和 4 是主观

的。但是人们通常认为客观的东西是指外界事物，主观的东西则存在于人内部。这样在条件 1
中，人的能力应该是主观的，而资源则是客观的。也就是说，本的这种区分既不清晰，也不确

切。我们认为，关于选择的条件，手段与目的的区分更为适当，也更为清晰。所谓目的，是指所

选择的东西，而所谓手段，是指实现选择的目的所需要的东西。按照这种区分，手段是行动者所

实际拥有的能力，而目的则是行动者所可能拥有的选项。接下来，让我们分别对能力和选项做更

细致的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能力。一个人要实现自由，需要具备相应的能力。能力与自由相关，但两者又

是不同的。有时候，人有自由，但没有相关的能力，比如说，一个人有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自由，

但是他没有登上它的能力。有时候，人有相关的能力，但是没有自由。正是基于自由与能力的这

种关联，罗尔斯对自由与自由的价值进行了区分: “自由表现为平等公民资格之完整的自由体

系，而对个人和群体来说，自由的价值则取决于他们在自由体系所界定的框架内推进其目标的能

力”［7］204。因此，虽然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自由，但是由于在实现自由之能力方面存在差异，人

们实际上所享有的自由可能是不同的。
我们说过，道德自由具有两个原则，一个是 “自主”，另外一个是 “能有选择”。一个人能

有选择，他首先需要拥有进行选择的能力。进行选择的能力可以分为主观的和客观的。主观的能

力包括一个人的体力、智力和信念体系，客观的能力是一个人能够拥有或者利用的资源。比如

说，如果我选择攀登珠穆朗玛峰，那么我就需要拥有相应的主观能力 ( 体力和信念等等) ，也需

要具有相对应的客观能力 ( 闲暇和一大笔金钱) 。
一个人选择做什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主观能力。选择的主观能力不仅包括一个人

的体力和智力，而且也包括他的信念体系。人们的信念体系由偏好、意向和价值观等构成，它是

一个欲望、理性和意志的统一体。选择始于人的欲望，比如说，某个人有运动健身的欲望。为了

实现这个欲望，他可以进行户外徒步，也可以从事慢跑，还可以打太极拳等等。他在考虑了偏

好、体力以及信念的基础上，经过理性反思，譬如说形成了慢跑的意向。意向是行为的发动机。
我们通常说，自由意味着一个人做了他想做的事情。这里的 “想”，就是他的意向。但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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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仅仅有做某事的意向还不够，他还必须拥有做某事的信念和意志。比如说，长期坚持慢跑运

动，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一个人光想跑步是不行的，他还必须相信跑步有益于身体健

康，还必须拥有跑步的意志。一个人做出某种选择，涉及偏好、意向和信念，但是最终做出决定

的是意志。
一个人的主观能力只是选择的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它还需要客观能力的补充。这

里所说的选择的客观能力，是指人们所拥有的或者可利用的资源，例如自然资源、时间和金钱等

等。一个人想做 ( 选择做) 某种事情，在通常情况下都需要资源。有些事情只需要很少的资源，

但有些事情却需要大量资源。比如说，如果我想登上珠穆朗玛峰，那么我不仅需要拥有强健的体

力，而且还需要拥有巨额资源。因为我需要事先进行长时间的登山训练，而且在登山时还需要雇

用专业的高山向导来协作，这不仅需要大量的时间，而且也需要大量的金钱。如果我没有时间和

金钱，那么我就不能选择攀登珠穆朗玛峰。可利用的资源限制了我们的选择，尽管它没有限制我

们的自由。
其次我们来探讨选项。在西方哲学中，最强调选择的哲学有两个，一个是康德的道德形而上

学，另外一个是存在主义。对于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自由就是意志自由，而选择是纯粹的意志

决定。对于存在主义，自由就是选择自由，而选择则是人的任意决定。这两种哲学只强调选择，

但是不考虑条件。对于道德自由来说，“能有选择”，不仅是拥有什么能力的问题，而且也是选

择什么的问题。我们选择做什么，既受我们的能力限制，也受可选择的范围的限制。在具体的选

择处境中，人们总是面对各种选项，并且在考虑了自己能力的基础上做出最佳选择。
选项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是选项的充分性，另外一个方面是选项的适当性。所谓选

项的充分性是指可供选择的东西在数量上和种类上是足够的。可供选择的东西有多有少，可供选

择的范围也有大有小。对于每个行动者一般来说，他的选项越多，可选择的范围越大，对他而言

就越好。但是通常一个人所面对的选项总是有限的。如果一个人在行动时只有为数不多的选项，

甚至没有什么可选择的，那么他的行动就不能说是自由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选择是自

由的本质特征。
仅仅有足够多可选择的东西，这是不够的。一个人在行动时是自由的，除了取决于选项的数

量之外，还取决于选项的质量。选项的质量就是指选项的适当性，而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选项的不适当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虽然可供选择的东西很多，但是它们都没有什么意

义，选择什么成为一种无关紧要的事情。诺奇克在 《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曾提出过一个

体验机的假设: 这个体验机能够给你提供你想要的体验，这些体验的数量和种类如此之多，而且

你可以在它的菜单中任意选择，以至它能够满足你的任何要求。你会选择在未来的两年里一直生

活在这个机器中吗? 诺奇克认为没有人会愿意钻进这台体验机，因为 “钻进体验机，就是把我

们限制在一个人造的现实里，限制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即不存在任何比人造事物更深刻或更重要

的东西”［8］53。在这个假设的体验机中，尽管你拥有很多 ( 甚至无限多) 的选项，但是所有的选

项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即它们毫无意义。
选项的不适当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即行动者的每一个选择都是生死攸关的。霍布斯式的自然

状态是这种情况的典型处境。在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里，人们拥有完全的自由和自然权利，可以

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因此人们之间永远处于冲突和战争中，人对人像狼一样。在这样的处境

中，人们可以选择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但是他的任何一个行动都有可能触怒别人，从而触发战

争。也就是说，他走错一步，都有可能导致死亡。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自然状态中的人们自愿放

弃了自己的自然自由，同他人一起缔结契约，建立起具有公共权威的国家。在霍布斯式的自然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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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中，人们是在各种恶之间进行选择，或者是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在恶与恶之间进行选择，

这样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这样的选择是不够的，因为 “自主需要善

与善之间的选择”［9］379。
虽然康德式的意志自由观念与我们这里的道德自由观念都强调自主，都把选择视为自由的本

质特征，但是两者的选择观念是根本不同的。康德的选择不需要条件，完全是纯粹的意志决定。
为了避免意志自由的任意性和荒谬性，康德用道德法则来限制意志的决定，这也就是所谓 “自

律”。如果说康德的意志自由强调的东西是 “自律”，那么我们的道德自由观念强调的东西则是

“能有选择”。“自律”体现了道德法则对选择的限制，而 “能有选择”体现了条件对选择的限

制。一般而言，选择的条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能力，即行动者达成目的所实际拥有的手段，

而另外一类是选项，即行动者所试图实现的目的。在能力和选项的约束下，人们从事各种各样的

选择，而正是由于能有这样的选择，他们才被看做是自由的。
最后让我们总结一下。与行动自由和意志自由不同， “人的自由”观念关注的焦点是人本

身。作为道德自由，它的第一个原则是自主原则，而自主原则体现了自由的理想。它的第二个原

则是选择原则，而选择原则体现了自由的本质特征。质言之，道德自由是由这两个原则构成的:

一方面，道德自由需要自主原则，即人应该自己做出决定，而不受外部的灌输、操纵和支配; 另

一方面，道德自由也需要选择原则，即人在做出某种决定时，他还应该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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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omy，and logistics market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redit environment economy power directly af-
fect the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is，the paper clarified the definition of logistics market and credit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set up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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